附件1-3
支持创新平台提质升级专题申报指南

 奖补标准

（一）创新平台支持。对新获批的国家、省级重点（工程）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产业创新中心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，分别奖励200万元、30万元。对新获批的国家、省级检验检测机构，分别奖励100万元、30万元。对新评定的博士后工作站和国、省院士（专家）工作站，分别奖励100万元、100万元、20万元。对新备案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、新获批的省级中试研发平台或中试熟化基地，奖励30万元。对新认定的国、省科技企业孵化器（含众创空间）运营机构分别奖励50万元、20万元；对新认定其它类型国、省双创载体运营机构分别奖励30万元、10万元。对新认定的国、省技术转移机构，分别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。对新认定的省级科普教育基地奖励5万元。对评估为优秀的省级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等技术平台奖励5万元，对评估为优秀的省级科普教育基地奖励2万元。
申报条件

1、“新获批”“新评定”“新备案”“新认定”等完成时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之间。

2、申报单位是税收和统计关系均在乐山高新区并开展实际业务的企业、机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机构。

3、申报单位企业（机构）管理规范，未被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、科研失信名单，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、环境信用评价等级均为诚信或良好（未纳入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企业，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）、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（含）以上。
申报应提交资料

	序号
	内容
	材料分类
	备注

	1
	乐山高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八条政策奖补资金申报书。
	●
	附件1-9

	2
	申报单位“多证合一”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。
	●
	

	3
	创新平台运营基本情况表。
	●
	附件1-3-1

	4
	创新平台获批认定文件的复印件（或优秀证明材料）。
	●
	

	5
	办公地点的图片。
	●
	

	6
	企业在信用中国（四川乐山）上所查询的信用报告。
	●
	


     说明：1.●为所有企业均需提供的基础性材料，○为部分对应企业提供材料。
附件1-3-1
创新平台运营基本情况表
	一、研发载体基本情况

	名称
	
	批复时间
	年　月

	运营单位
	
	法人类型
	 □企业法人  □事业法人   □社团法人
□法人内设机构（请同时选择法人类型）

	负责人
	姓名
	
	学历
	
	职称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职务
	
	电子邮件
	
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通信地址
	
	邮编
	

	办公场地情况
	是否有固定办公场所□是         （平方米）       □否

	人员情况
	总人数
	人
	专职人员
	人

	
	从事成果转移

转化人员
	人
	本科及中级职称以上
	人

	
	技术经纪（理）人
	人
	兼职专家数
	人

	主要服务类别及领域
	□节能环保产业  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 □生物产业  □新材料产业  
□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 □新能源产业  □新能源汽车产业 
□其它，请注明                 

	业务范围
	□技术集成与应用  □技术中试与孵化   □技术信息加工与整理

□技术经营        □技术产权交易     □其它，请注明

	经营条件
	独立网站：  □是  □否 网站域名：

网站内设数据库系统（包含技术、专家等）□是  □否 

	
	线上服务平台：□是      □否

	近三年
技术转移

工作情况
	促成技术转移

项目成交数量
	项
	促成技术转移

项目成交金额
	万元

	
	组织技术推广和交易活动
	次
	组织技术转移培训
	人次

	
	服务企业数量/科学技术普及参观人次
	  家（人次）
	解决企业需求
	项

	近三年
财务收入情况
	计划项目拨款
	万元
	市场化收入
	万元

	二、运营工作总结

	（近三年推进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工作的情况和取得的实效，包括促进技术供需双方完成交易的情况、举办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对接活动的情况、举办技术转移专业人才培训活动的情况、技术转移服务网络建设情况等，500字内）



	三、2025年重点工作计划

	（300字以内）






